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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日益严重的农村家庭养老困难，新农保改革被寄予厚望，其养老保障作用成为学

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基于制度改革和农村养老特征，文章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家庭养老质量和养

老模式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农保显著增加了农村老

人的经济收入，提高了他们的养老质量；第二，新农保“挤入”了代际向上的经济支持，在农村养老经

济资源偏好的条件下，这会降低代际向上的时间支持，改变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第三，新农保的养老

保障作用存在群体差异，低收入、不健康以及独居老人对养老金的反映更为敏感，可以取得更加显

著的改革成效。因此，新农保应该增加养老金投入，调整参保要求，并扩大养老困难群体的参保比

例，以获得更大的养老保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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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我国农村地区一直实行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模式。但是，近年

来，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等成为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巨大推力，严

重抑制了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为此，2009 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建立与家庭养老相配套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

农保”），并对其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寄予了厚望。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新农保是否改变了农村家

庭的代际关系及其所决定的家庭养老模式，并最终提高了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成为了学界和政

府共同关注的焦点。

参照费孝通所提出的“抚养−赡养”模式，我国家庭代际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支持的“平衡原

则”（王跃生，2008），即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待自己年老时再由子女提供生活所需。现在家庭养

老常常为人们所诟病，主要是因为父母为养育子女付出太多，而子女回馈给父母的养老资源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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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由此产生了跨期代际支持失衡的问题①。因此，通过分析多功能代际关系及其所决定的代

际支持变化，进而考察新农保改革的养老保障作用就成为相关研究的正常思路。

不过，出于对社会化养老模式的理解和预期，大量文献主要是检验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

持变化，并以此作为新农保改革成效的评价依据。一般认为，家庭养老包括了多种资源的代际流

动，存在养老模式选择问题，比如：经济资源流动的不平衡可以通过时间支持的调整来弥补（王

跃生，2008）。所以，单独分析代际经济资源流动，既不能准确考察农村家庭养老质量和养老模式

变化，也难以理解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代际经济支持不平衡，很容易产生对新农保养老保障

作用的认识偏误。因此，本文将从农村家庭多功能代际关系出发，分析新农保对代际之间多种资

源流动进而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有利于全面评价新农保改革的实际效果。

二、已有研究评述

近年来伴随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急剧变迁，农村家庭养老举步维艰，农村老人普遍缺乏基

本的经济生活保障，迫切需要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在公平意识、社会舆论以及政治经济

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这种观点弥漫到社会意识的多个方面，并最终推动了新农保的出台，也引

发了国内外学者对新农保改革成效的关注和评价（张正军和刘玮，2012）。很多文献集中讨论了

新农保对农村家庭养老的替代作用，特别检验了新农保改革中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的变化（刘

宏等，2011）。

有研究表明，新农保对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产生了显著“挤出效应”，减轻了子女的养老

负担（陈华帅和曾毅，2013）。客观上降低了老年人对子女向上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说明新农保

对农村家庭养老确实具有替代作用。不过，也有研究认为，受限于“捆绑式”参保要求，新农保对

代际经济支持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特别是对低收入农村家庭养老的替代作用十分有限（宁

满秀，2015）。而且，对于高龄、不健康和独居老人来说，由于养老需求和养老模式刚性，新农保还

可能会产生对代际向上经济支持的“挤入效应”（张正军和刘玮，2012；程令国等，2013）。通常经

济学者是采用利他动机和互惠动机来解释这种家庭代际支持变化（Secondi，1997）。为此，很多文

献还基于不同情景检验了我国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动机及其对新农保的反应，但并没有得到相

对一致的结论。

事实上，由于亲子关系的长期性，我国老人与子女之间的资源流动往往取决于他们早期扮

演抚育者的投入程度（陈皆明，1998）。正是通过“抚养−赡养”模式，家庭代际之间完成了一种

“准”交换，实现了资源流动的跨期平衡（王跃生，2008）。当前，我国法律政策、宗规族训和惯习道

德等维系传统代际功能关系的制度有所弱化（王跃生，2016），而个人的道德自律能力也在萎缩

（李桂梅，2011），所以农村家庭赡养原则已从传统的无条件“孝道”转变为有条件“回报”。这不

仅使代际支持平衡具有了鲜明的社会公约性质，而且也使家庭代际资源流动具有了更加突出的

交换动机（杨善华和吴愈晓，2003；Silverstein，2007）。比如，老年人常常通过对孙子女的隔代照料

来强化代际之间的向上经济支持（Cong 和 Silverstein，2008）。因此，基于代际之间多功能关系及

其所决定的代际支持动机，辨析农村家庭资源流动中的“挤入”或“挤出”效应，才能更全面地认

识新农保的作用机制。

最后，受特殊文化范式的影响，我国家庭代际支持涵盖了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

多方面内容（穆光宗和姚远，1999）。所以，家庭养老不仅指代际向上的经济支持，在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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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孝道伦理和社会规范等软性制度约束，家庭内部的代际资源流动普遍会遵循一种社会公约的相对平衡（杨善华和吴愈晓，2003；王跃

生，2011）。此处“失衡”是指，代际资源流动已经突破了社会公约的相对平衡，在事实上造成了农村老人的养老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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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基于社会道德、公义维护和责任履行的情感交流（陈皆明，1998；王跃生，2008），越来越表

现为多种资源的代际流动。另外，随着城市化、人口流动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农村老人有了更多

机会提供隔代照料（Chen 和 Liu，2012；焦娜，2016），那么代际资源流动还具有了更为突出的双向

交换特征。因此，大量文献侧重于检验子女对父母的单向经济支持，既不符合老年人的多元化养

老资源需求，也有悖于代际之间双向资源流动的经验事实（焦娜，2016），很难形成有关新农保改

革成效的准确判断。

借鉴上述研究，本文分析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试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贡献：第一，针

对多种资源的双向代际流动，考察新农保对多功能代际关系进而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第二，

根据制度改革和家庭养老特征，辨析农村家庭养老质量和养老模式变化，以系统化认识新农保

的养老保障作用；第三，考虑到新农保作用的时滞性，文章将在不同收入、健康和居住情景下检

验农村老人养老状况变化，以全面评价新农保改革的实际效果。

三、新农保作用于农村家庭养老的理论机制

根据新农保制度设计和农村家庭代际支持的特征，本文将从亲子间互动的角度来分析新农

保对多功能代际关系，进而对农村家庭养老质量和养老模式的影响。

（一）新农保与农村家庭养老质量变化

1. 养老金筹集方式改革与公共投资增长。为了“逐步解决农村居民老有所养问题”，新农保

在养老金的筹集和发放方式上做出了重要调整，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对

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基础养老金”。新农保规定，“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

55 元”，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 50% 的补助，而地

方政府也要给予参保人每年不低于 30 元的补贴。显然，与“旧农保”相比，新农保大幅度增加了

养老金的公共投资部分，这必然会提高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

借鉴消费者需求理论，本文将农村老人的

多种养老资源抽象为两类，即经济支持和时间

支持（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由此，考虑两类

养老资源的可替代性，可以构造出农村家庭养

老的等质量线，而两类养老资源总量就形成了

农村家庭养老的预算线，如图 1所示。农村老人

经济收入的提高，将使农村家庭养老均衡从等

质量线 U1 向更高的等质量线 U3 移动。

2. 公共投资的“挤入”效应与隐性向上转

移支付。大量研究表明，养老金发放有可能会

“挤出”代际转移支付①。不过，如前文所述，在

孝道伦理和社会规范的软性约束下，家庭代际

资源流动将趋于一种社会公约的相对平衡（王

跃生，2011）。作为家庭内在功能和核心使命的

体现，这种平衡是社会历史漫长进化的“自然”

时间支持

经
济
支
持

A

B

C

D

E

S

B´

A´

X 12

X 11

X 2

2

X 2

1

U3

U2

U1

 
图 1    新农保改革与农村家庭养老均衡

注：横轴是代际向上的时间支持，纵轴是代际向上的经济支

持；曲线 U1、U2 和 U3 是农村家庭养老的等质量线，A 和 B 点是新

农保改革前后农村家庭的养老均衡。借鉴消费者需求理论，直线

S 是农村老人收入增长的补偿预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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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转移支付指的是，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的现金与实物赠予。在本文研究中，它与隐性转移支付共同构成

了代际之间的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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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很难在短期内被改变（张正军和刘玮，2012；焦娜，2016），所以上述“挤出”效应应该很小。

相反，农村家庭的代际支持很可能存在交换动机，从而使公共投资具有了“挤入”效应①，因此将

大幅增加子女向上的转移支付（程令国等，2013；杨政怡，2016）。

另外，新农保规定：“已年满 60 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

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根据现有统计资料，按月领取

基本养老金（55 元），即因子女参保而不用缴费的农村老人占参保人员总数的 48.73%。这种基于

家庭代际关系的“捆绑式”参保要求，必然在农村家庭产生一种强制的隐性向上转移支付（宁满

秀，2015）。

所以，基于上述两方面分析，隐性和显性转移支付的增加共同扩大了代际向上的经济支持。

在图 1 中，如果不考虑多种养老资源的相互替代，农村家庭将在更高的等质量线 U3 上达到养老

均衡，即补偿预算线的切点 A′。由此提出假设 1：新农保改革及其所决定的代际支持变化会提高

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进而能改善其养老状况。

（二）新农保与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变化

新农保改变了农村家庭的预算约束，会影响农村老人的经济来源、居住安排及日常照料等

整个养老方式（程令国等，2013）。借鉴陈芳和方长春（2014）的研究，本文将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界

定为：农村家庭配置养老资源的稳定方式。

1. 农村养老的经济资源偏好。首先，当前农村家庭养老的内容极大萎缩，主要是提供最基本

的经济资源，甚至在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出现了代际向下支持（肖倩和杨泽娟，2010）。所

以，农村老人普遍缺乏物质生活保障，常常表现出极强的经济资源偏好（张正军，2012）。其次，按

照“保基本”的原则，新农保也主要关注于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所需，其内容主要体现在经济支

持方面（张思锋等，2013）。最后，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婚姻法》等，赡养

义务同样被界定于经济资源领域，对时间支持缺乏明确规定，并且不具有实际操作意义（李欣，

2011）。

因此，无论是基于农村生活现实和新农保制度设计，还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农村家庭养老

都表现出强烈的经济资源偏好。在图 1 中，农村家庭养老的等质量线将非常平坦，如曲线 U1、U2

和 U3 所示。那么，新农保在提高了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改善其养老状况的同时，必然改变两类

养老资源配置，使家庭养老均衡由 A′点向 B 点移动。

2. 代际支持的跨期平衡原则。在新农保改革之前，为了满足农村老人的多元化养老需求，如

图 1 中均衡点 A 所示，两类养老资源会达到某种配置均衡，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养老模式（穆光

宗和姚远，1999）。但是，如前文所述，新机制“挤入”了子女向上的隐性和显性转移支付。那么，

按照代际支持的跨期平衡原则，子女向上的时间支持就会随之减少（焦娜，2016）。

综合上述两方面因素，如图 1 所示，新农保在提高农村老人经济收入和改善其养老状况的

同时，会把农村家庭的养老均衡从 A′点移动到 B 点，最终代际向上的时间支持将由 X1
1 降低到

X1
2。由此提出假设 2：根据农村养老的经济资源偏好以及代际支持的跨期平衡原则，新农保在提

高农村老人经济收入的同时，会降低代际向上的时间支持，从而将改变农村家庭养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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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除了代际支持的交换动机，针对新农保“挤入”效应的解释还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新农保会释放出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比如医疗

保健和照料服务等，由此将提高养老支出，从而带动子女增加向上的经济支持（Cox，1987；Fan，2012；程令国等，2013）；另一方面，由于一些经

济转移和非正式照料是隐含在居住安排之中的，参保以后很多老人选择独居，这将使部分代际经济支持显性化，从而在表面上增加了子女对

老人的代际转移（程令国等，2013；江克忠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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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新农保会显著提高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进而改善其养老状况，同时也会改变农

村家庭的代际支持关系及其所决定的家庭养老模式。不过，这些有关新农保养老保障作用的机

理分析尚需经验证据的支持。

四、检验方法和数据说明

根据前文分析，农村老人是否参加新农保不仅取决于个人特征，而且还与其家庭收入和代

际关系等因素紧密相关。为了克服由此可能产生的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本文将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DID（倍差法）和 DDPSM 方法（倾向匹配倍差法）对参保家庭的代际关系、养老质量

和养老模式逐项加以检验。

（一）检验方法

检验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关键是解决研究样本的选择性偏差以及估计方程的内生性问

题。一方面，年龄大、不健康和预期寿命长的老年人可能更愿意参加保险（张晔等，2016），而受

“捆绑式”参保要求的影响，经济条件较差的老人会被排除在参保范围之外，所以研究样本存在

选择偏差。另一方面，风险偏好和预期收入流等变量不可观测，在家庭养老质量和养老模式估计

中易成为遗漏变量（宁满秀，2015），进而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因此，为了消除不随时间变化遗漏

变量的影响，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相关估计；为了尽量剔除随时间变化遗漏变量的影响，

采用 DID 方法重新进行相关估计；为了解决样本选择偏差，使用 DDPSM 方法再次进行检验性

分析。

1. 固定效应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不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从而可

以部分解决由遗漏变量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估计方程是：

Yi jt = α0+γDit +ρXi jt +Z j+ θi+µt +εi jt （1）

其中，Yijt 表示 j 省的老人 i 在第 t 年的代际支持和养老质量。Dit 表示老人 i 在第 t 年的参保情况，

参保时 Dit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Xijt 表示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老人的个体特

征、子女特征、居住条件和家庭经济状况等。Zj 为地区虚拟变量，μ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θi 是老人

i 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特征。γ 是新农保作用的估计值。

2. DID 方法。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解决不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但是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并

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了提高估计精度，本文将 2011 年未领取养老金而 2013 年领取养老金

的农村老人样本归为实验组，把 2011 年和 2013 年均未领取养老金的农村老人样本归为控制组，

然后通过组内和组间两次差分构建一个准实验，以进一步解决由遗漏变量所产生的内生性问

题，具体估计方程为：

Yi jt = α0+βDi+δTt +γDiTt +ρXi jt +φZ j+εi jt （2）

其中，Yijt 表示 j 省的老人 i 在第 t 年的代际支持和养老质量。Di=1 表示老人 i 属于实验组，Di=0 表

示其属于控制组。T t 为时间虚拟变量，T t=1 表示调查年份为 2013 年，T t=0 表示调查年份为

2011 年。DiTt 是参保情况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γ 即为新农保作用的估计值。Xijt 是一系列控

制变量，与估计方程（1）相比，增加了性别、职业和教育程度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3. DDPSM 方法。DID 方法要求实验组与控制组样本在参保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差别，这限

制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提高估计精度，借鉴已有研究，本文将 PSM 方法与 DID 方法相结

合，使用 DDPSM 方法重新进行了相关估计。DDPSM 方法通过计算倾向得分为每一个实验组样

本匹配相应的控制组样本，不仅可以保留 DID 方法的优势，而且能够减少两组样本在参保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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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差异，缩小选择性偏差的影响，使得估计过程更加接近于一个随机试验。具体估计方程同

方程式（2）①。

（二）数据说明

1. 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老年人养老与健康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urvey，CHARLS）。该调查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持，旨在收集具有

全国代表性的 45 岁及以上居民的高质量微观数据。全国基线调查始于 2011 年，每两年追踪调

查一次，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 28 个省区的 150 个县，450 个村（社区），涉及家庭 10 199 户，个人 17 424
人，该数据总体上反映了我国中老年群体的真实情况。

本文选取 2011 年和 2013 年两期数据合成面板数据。在 2011 年接受调查的 17 711 个样本

中，共有 15 191 个在 2013 年再次接受了调查。新农保规定，年满 60 周岁的农村户籍人口才有资

格领取养老金，所以本文只保留了截至 2011 年已年满 60 周岁的农村户籍样本，共计 4 994 人。

对于部分已经开展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点的地区，本文将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且属于农村

户籍的样本也视为领取了新农保养老金。为了满足准实验分析对数据样本的要求，本文删除了

2011 年新农保改革试点地区的所有样本，共计 2 025 人②。另外，还剔除了 2011 年至 2013 年参加

老农保、商业养老保险或已经领取退休金的样本，共计 499 人。最后，如前文所述，考虑到生活不

能自理的老人对养老资源和养老模式具有需求刚性，为了全面考察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本

文只选取了 2011 年和 2013 年能够生活自理的农村老人样本③，其中实验组样本为 1 222 人，控制

组样本为 370 人。

2.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如前文所述，本文选择 60 岁以上老人是否领取养老金作为主要

解释变量，由此分析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该解释变量为哑变量，领取养老金者为 1，否则为

0。为了考察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养老质量和养老模式的变化，本文选择三类指标作为被解释变

量，具体包括：

第一类指标反映代际之间的经济支持关系，包括：子女向父母以及父母向子女的转移支付，

父母获得的转移支付净额，以及老人的经济收入。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和 CHARLS 的调查问卷，双

向转移支付分别是，老年人及其配偶在过去一年中从不同子女、孙子女处获得的现金和实物，以

及老年人及其配偶在过去一年中向不同子女、孙子女提供的现金和实物；父母获得的转移支付

净额指的是，子女向父母与父母向子女转移支付的差额；老人的经济收入指的是，在过去一年中

获得的非劳动收入，包括社会转移支付和子女转移支付净额等。相关数据都使用 2011 年的不变

价格进行了平减处理。

第二类指标反映代际之间的时间支持关系。本文采用老人与子女见面的频繁程度以及是

否独居来大体反映代际向上的时间支持，同时使用父母隔代照料孙子女的小时数来测度代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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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对 DDPSM 所要求的重叠假设进行检验，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倾向分值非常接近，匹配处理后仅损失少量样本。另外，DDPSM 的

平衡性检验也表明，匹配后实验组与控制组中各变量的均值差异都不显著，并且各变量的均值偏差都小于 0.1，由此可以断定样本匹配质量

较高。

② 有研究认为，新农保试点地区的选取不是随机的，而是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程度和地方财政等因素相关，所以试

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样本之间很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宫晓霞和王洋，2013；宁满秀，2015；桑秀丽等，2016）。为了消除这种系统性差异的影

响，本文删除了 2011 年新农保试点地区的所有样本。这样既可以保证基期样本全部为未参保样本，以满足 DID 分析的需要，又可以解决自选

择问题。在稳健性检验的 IV 分析中，本文将这些样本重新纳入估计方程，并没有改变文章的主要研究结论，所以此处的样本筛选方式是合理的。

③ 当健康水平下降以至于生活不能自理时，日常照料就成为家庭养老的第一需求（张正军和刘玮，2012），养老模式和养老质量的变化将

严重缺乏弹性。本文判断是否能够生活自理的标准是：ADL 和 IADL 功能是否完好。按照这一标准，删除了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样本，共计

721 人，占比为 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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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时间支持，由此体现双向的代际支持关系。根据 CHARLS 的调查问卷，对老人与子女见面频

繁程度的赋值标准是：如果老人每月至少能与子女见面一次（包括差不多每天见面，每周一次，

每半个月一次，或者每月一次），本文就将其认定为见面较为频繁，赋值为 1，而其他情况则赋值

为 0（包括每三个月见面一次，半年一次，每年一次，几乎从来没有以及其他情况）。另外，是否独

居的赋值标准是：与子女住在一起或者与子女在同一个院子居住（或者在相邻的院子居住）可视

为与子女同居，赋值为 0，其他居住安排（同村或者在其他县、市、省居住）赋值为 1。最后，父母隔

代照料孙子女的衡量指标是每周父母照顾孙子女的小时数。

第三类指标反映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一般认为，养老质量评价应该包括主观和客观两类

指标，大体可分为四项内容：健康和功能状态、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满意度和自我尊重（George 和

Bearon，1980）。国内学者的常用指标是健康状况、经济收入和心理卫生等（于普林等，1996）。借

鉴这些研究，本文根据 CHARLS 的问卷设置，将养老质量的评价指标归结为三类，即健康和功能

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心理卫生情况。

首先，在健康和功能状况方面，本文选择认知能力来反映老人的生理健康（孟亦佳，2014），使

用自评健康来衡量其身体健康状况（Poortinga，2006；张丽，2015）。其中，如果受访人能够准确地

答出调查的年、月、日、星期和季节，并且能够画出访员给出的图画，则认为其认知能力完好，取值

为 1，否则取值为 0。自评健康为“极好”、“很好”和“好”的样本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其次，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本文选择农村老人养老的主要经济来源作为衡量指标。针对

CHARLS 数据库中的问题−−“如果您将来老了干不动工作了，您认为生活主要来源是什么”，回答“以

养老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同理，根据经济来源是否为子女、储蓄或者

其他，本文可以构建出另外三个虚拟变量。借鉴张川川等（2017）的研究，本文将选择经济来源为

子女和储蓄的样本划归为家庭养老，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同样也可以构建出一个虚拟变量。

最后，在心理卫生方面，本文选择抑郁倾向和生活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其中，如果受访人

过去一周出现抑郁感觉和行为的次数“很少或根本没有”或“不太多”，则认为受访人不存在抑郁

倾向，取值为 0，否则取值为 1。受访人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极其满意”或“非常满意”的，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表 1 给出了 2011 年和 2013 年被解释变量的统计描述和差分结果。显然，受新农保影响，子

女对父母的转移支付显著增加，父母对子女的转移支付增加较小，同时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显

著增加。另外，新农保显著降低了老人与子女见面的频繁程度，增加了农村老人的独居倾向，而

父母照料孙子女的向下时间支持并不显著。这初步验证了假设 2，即新农保改变了农村家庭的

养老模式。此外，无论是从健康和功能状况，还是从社会经济地位和心理卫生情况来看，新农保

都提高了农村老人的养老质量。那么，结合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增长，这也证明了假设 1，即新农

保改善了农村养老状况。

表 1    被解释变量的统计描述

实验组 一次差分 控制组 一次差分 二次差分

2011 年（1） 2013 年（2） （3）=（2）−（1） 2011 年（4） 2013 年（5） （6）=（5）−（4） （7）=（3）−（6）

1.养老

模式

1.1 经济支持

子女向父母
7.265

（1.27）

7.300
（2.21）

0.035
（0.10）

7.259
（1.21）

6.993
（2.64）

−0.266*

（0.20）

0.301***

（0.12）

父母向子女
6.116

（1.46）

3.126
（3.21）

−2.990***

（0.29）

5.959
（1.40）

2.956
（3.18）

−3.003***

（0.43）

0.013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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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变量。除了新农保，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养老质量和养老模式也会受到其他很多因

素影响，包括老人的个体特征、子女特征、居住条件和家庭经济状况等（程令国等，2013；宁满秀，

2015；张晔等，2016）。为了消除这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在估计方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具体包括：

第一类指标反映农村老人的个体特征，包括老人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职业状

况、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等。第二类指标是子女特征，包括子女平均收入、子女平均受教育水平、

成家子女数以及父母给予子女大额转移支付情况。第三类指标反映老年人的居住条件，共分为

4 个等级，可以构建 4 个哑变量：是否与子女同住、是否与子女分居但同村、是否与子女同市/区/

县的其他村以及其他情况。第四类指标是家庭经济状况，包括家庭人均收入和是否拥有房产。

第五类指标是地区虚拟变量。

续表 1    被解释变量的统计描述

实验组 一次差分 控制组 一次差分 二次差分

2011 年（1） 2013 年（2） （3）=（2）−（1） 2011 年（4） 2013 年（5） （6）=（5）−（4） （7）=（3）−（6）

1.养老

模式

转移支付净额
2 218.655

（4 231.15）

2 910.595
（4 553.07）

691.940***

（233.43）

2 183.354
（4 043.79）

3 276.064
（4 559.83）

1 092.710***

（398.41）

−400.770
（370.68）

老人的经济收入
1 351.080

（4 376.25）

3 245.065
（5 018.13）

1 893.985***

（190.47）

1 655.674
（4 519.80）

2 834.689
（5 113.16）

1 179.015***

（354.78）

714.970**

（331.11）

1.2 时间支持

与子女见面的频繁程度
0.558

（0.49）

0.517
（0.49）

−0.041**

（0.02）

0.512
（0.50）

0.509
（0.50）

−0.003
（0.03）

−0.038*

（0.02）

是否独居
0.375

（0.48）

0.497
（0.50）

0.122***

（0.01）

0.381
（0.48）

0.445
（0.49）

0.064**

（0.03）

0.058**

（0.03）

隔代照料孙子女
1.103

（1.61）

1.231
（1.72）

0.128*

（0.08）

1.051
（1.60）

1.178
（1.74）

0.127
（0.16）

0.001
（0.14）

2.养老

质量

2.1 健康和功能状况

认知能力
0.631

（0.48）

0.592
（0.49）

−0.039**

（0.02）

0.665
（0.47）

0.542
（0.49）

−0.123**

（0.03）

0.084***

（0.03）

自评健康
0.182

（0.38）

0.188
（0.39）

0.006
（0.01）

0.216
（0.41）

0.178
（0.38）

−0.038*

（0.02）

0.044*

（0.02）

2.2 社会经济地位

以养老金为主要经济来源
0.014

（0.11）

0.108
（0.31）

0.094***

（0.00）

0.022
（0.14）

0.068
（0.25）

0.046***

（0.01）

0.048***

（0.02）

以子女为主要经济来源
0.884

（0.32）

0.831
（0.37）

−0.053***

（0.01）

0.881
（0.32）

0.826
（0.37）

−0.055**

（0.02）

0.002
（0.02）

以储蓄为主要经济来源
0.025

（0.15）

0.021
（0.14）

−0.004
（0.00）

0.014
（0.11）

0.039
（0.19）

0.025**

（0.01）

−0.029***

（0.01）

以其他为主要经济来源
0.072

（0.25）

0.038
（0.19）

−0.034***

（0.01）

0.082
（0.27）

0.065
（0.24）

−0.017
（0.02）

−0.017
0.01）

以家庭为主要经济来源
0.909

（0.28）

0.852
（0.35）

−0.057***

（0.01）

0.894
（0.31）

0.866
（0.34）

−0.028
（0.02）

−0.029*

（0.02）

2.3 心理卫生情况

抑郁倾向
0.629

（0.48）

0.736
（0.44）

0.107***

（0.02）

0.564
（0.49）

0.737
（0.44）

0.173***

（0.04）

−0.066**

（0.04）

生活满意度
0.225

（0.41）

0.275
（0.44）

0.050***

（0.02）

0.215
（0.41）

0.229
（0.42）

0.014
（0.04）

0.036
（0.04）

观测值 1 222 1 222 370 370
　　注：表中报告了各变量的均值，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第（3）、（6）、（7）列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

水平上显著，p 值是对实验组和控制组两次差分结果的 t 检验，下表统同。为了减小数据样本的异方差，本文对代际转移支付和隔代

照料孙子女的小时数进行了取对数处理。但是，由于老人获得的转移支付净额和经济收入存在负值，所以本文没有对这些变量进行

取对数处理，下表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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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控制变量的统计分析表明，实验组与控制组样本在某些指标上确实存在明显差别。①这

些差别充分说明，参保老人与未参保老人之间存在系统性差异，年龄偏小、独居的老人更偏好于

参加新农保。同时，子女收入高、子女受教育水平低以及曾经给予子女大额转移支付的老人，也

偏好于参加新农保。如果不对这些因素进行有效控制，有可能会错判新农保的政策效果。因此，

本文在估计方程中引入这些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并采用 DDPSM 方法进行回归分析，以消除选择

性偏差的影响。

五、新农保养老保障作用的实证分析

如前文所述，家庭养老的实现取决于代际关系的性质。根据制度设计和农村养老特征，新农

保将引致农村家庭多功能代际关系的变化，进而可以作用于家庭养老模式和养老质量。

（一）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

1. 农村家庭养老质量的变化。如表 2 所示，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挤入”了子女向上的转移

支付（γDDPSM=0.300>0，t=1.65），而父母对子女的转移支付也随之增加，但很不显著（γDDPSM=0.378>0，

t=0.56）。所以，从总体上看，亲子之间转移支付净额的变化也很不显著（t=−0.82）。不过，三次回归

结果均表明，参保以后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获得了显著增长（γ=812.141、710.922 和 721.452，

t=3.26、2.77 和 2.80）。按照前文理论分析，考虑到“捆绑式”参保要求所产生的隐性向上转移支付

增加，这足以说明，新农保在整体上是“挤入”了代际向上的经济支持。

表 2    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分析

FE DID DDPSM

γ t γ t γ t

1. 养老

模式

1.1 经济支持

　　子女向父母 0.279 1.57 0.263 1.57 0.300*
1.65

　　父母向子女 −0.343 −0.63 0.184 0.68 0.378 0.56

　　转移支付净额 −360.923 −1.00 −444.773 −1.20 −313.590 −0.82

　　老人的经济收入 812.141***
3.26 710.922***

2.77 721.452***
2.80

1.2 时间支持

　　与子女见面的频繁程度 −0.045 −1.39 −0.067**
−2.00 −0.059*

−1.67

　　是否独居 0.070** 2.15 0.068**
2.07 0.065*

1.73

　　隔代照料孙子女 0.018 0.06 0.138 0.49 0.213 0.75

2. 养老

质量

2.1 健康和功能状况

　　认知能力 0.087**
2.45 0.081**

2.30 0.073**
2.02

　　自评健康 0.049*
1.77 0.043 1.53 0.058**

2.08

2.2 社会经济地位

　　以养老金为主要经济来源 0.053***
2.86 0.051***

2.77 0.047**
2.53

　　以子女为主要经济来源 −0.002 −0.007 0.002 0.009 −0.002 −0.008

　　以储蓄为主要经济来源 −0.029**
−2.23 −0.031**

−2.29 −0.029**
−2.08

　　以其他为主要经济来源 −0.019 0.94 −0.019 −0.94 −0.012 −0.56

　　以家庭为主要经济来源 −0.051**
−1.97 −0.049*

1.86 −0.055**
2.06

2.3 心理卫生情况

　　抑郁倾向 −0.071*
1.72 −0.065 −1.57 −0.072*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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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养老质量方面，农村老人的健康和功能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心理卫生情况均得

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首先，参保老人的认知能力和自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γDDPSM=0.073 和

0.058，t=2.02 和 2.08）；其次，新农保增加了农村老人的经济独立性，在丧失劳动能力以后他们以

养老金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概率明显增加，以储蓄和家庭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概率显著下降；最后，

新农保显著降低了参保老人的抑郁倾向，明显提升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γDDPSM=−0.072 和 0.061，

t=−1.75 和 1.70）。那么，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假设 1，得到了证明即新农保增加了农村老人的经

济收入，提高了他们的养老质量。

2. 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变化。在代际时间支持上，新农保显著降低了父母与子女见面的频

繁程度（γDDPSM=−0.059<0， t=−1.67），同时也增加了每周父母照看孙子女的小时数，但很不显著

（γDDPSM=0.213>0，t=0.75）。对比两方面因素可知，参保以后农村老人所获得的代际时间支持有所下降。

另外，参保以后农村老人的独居倾向明显提高（γDDPSM=0.065>0，t=1.73），这也证明了代际向上

时间支持的减少。那么，结合养老金公共投资和代际向上经济支持的增加，假设 2，得到了验证即

新农保在提高农村老人经济收入的同时也改变了农村家庭的养老模式。

（二）新农保养老保障作用的时滞性

有学者认为，新农保的补助强度较小，很难在短期内对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解垩，

2015）。并且，已有实证研究表明，新农保对代际支持的影响存在时滞，要等到老人参保半年或者

更长时间以后其养老保障作用才能在统计上变得显著（陈华帅和曾毅，2013）。为了检验这种时

滞，并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以领取 6 个月的养老金为时间段，将研究样本分为四组，重新

进行相关估计，如表 3 所示。

续表 2    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分析

FE DID DDPSM

γ t γ t γ t

2. 养老

质量
生活满意度 0.036 1.01 0.033 0.92 0.061*

1.70

　　注：t 是聚类（个人）稳健标准误下的 t 值。为了简化分析，这里没有详列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 3    新农保养老保障作用的时滞

领取 0−6 个月

（N=1 026）

领取 6−12 个月

（N=1 430）

领取 12−18 个月

（N=1 394）

领取 18−24 个月

（N=1 662）

1. 养老

模式

1.1 经济支持

　　子女向父母 0.178（0.54） 0.371*（1.67） 0.460*（1.86） 0.028（0.13）

　　父母向子女 − 0.086（0.11） −0.162（−0.19） 0.093（0.12）

　　转移支付净额 60.108（0.07） 284.476（0.57） −445.826（−1.42） −677.485*（−1.71）

　　老人的经济收入 1 140.215（1.36） 879.534*（1.66） 574.284（1.60） 668.814**（2.25）

1.2 时间支持

　　与子女见面的频繁程度 −0.060（−1.22） −0.078**（−1.99） 0.029（0.72） −0.097**（−2.00）

　　是否独居 −0.028（−0.55） 0.091*（1.87） 0.097**（2.19） −0.004（−0.10）

　　隔代照料孙子女 0.076（0.32） 0.085（0.47） 0.091（0.49） 0.204（1.32）

2. 养老

质量

2.1 健康和功能状况

　　认知能力 0.079（1.32） 0.128***（2.78） 0.063（1.40） 0.086*（1.84）

　　自评健康 0.176**（1.97） 0.159**（2.28） 0.044（0.63） 0.18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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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受新农保影响，代际向上的转移支付和时间支持，以及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都普遍在

老人参保 6 个月以后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养老质量方面，健康和功能状况以及心理卫生情况也

主要是在参保 6 个月以后发生明显改善，而社会经济地位则普遍要等到 1 年以后才能发生实质

性变化，甚至生活满意度要延迟到 18 个月以后才会有明显提高。

这充分表明，一方面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确实存在时滞，另一方面采用不同时间跨度的

样本来考察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考虑到本文研究样本的时间跨

度为 2 年，即 2011 年和 2013 年农村家庭样本，前文实证分析结果完全可以形成对新农保改革成

效的准确判断。

（三）新农保养老保障作用的群体差异

很多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水平、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居住条件对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具

有决定性影响。为了反映这些因素的影响，本文将研究样本进行分组，估计结果显示，新农保会

使低收入、不健康、独居老人在养老质量和养老模式方面产生更为显著的变化。①

首先，低收入家庭的经济资源较为匮乏，通常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物质资源偏好。所以，相

对于高收入家庭，参保以后低收入样本的经济收入增长更为显著，代际向上的时间支持减少更

为明显，养老状况的改善也更加普遍。比如：在认知能力、抑郁倾向以及是否依赖养老金、储蓄和

家庭为主要经济来源等方面，低收入样本的养老状况都改善更大，也更为显著。其次，与健康老

人相比，受新农保改革的影响，不健康老人的居住方式调整更普遍，其经济收入提高更显著，所获

得时间支持的下降也更加明显。同时，参保以后不健康老人的养老状况得到了较为一致而显著

的改善。再次，对于独居的参保老人，其子女向上的时间支持减少更为明显。并且，在社会经济

地位方面，参保以后独居老人的养老状况也得到了更加突出的改善。最后，按照领取养老金的额

度进行分组，检验结果与按收入水平分组基本相同。这都印证了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也证明了

前文分析的可靠性。

（四）稳健性检验②

本文从改变研究方法和调整研究样本两方面，重新估计了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在改变

研究方法上，本文通过变换核匹配（Kernel Matching）法的带宽选择，采用工具变量法（IV）和半参

续表 3    新农保养老保障作用的时滞

领取 0−6 个月

（N=1 026）

领取 6−12 个月

（N=1 430）

领取 12−18 个月

（N=1 394）

领取 18−24 个月

（N=1 662）

2. 养老

质量

2.2 社会经济地位

　　以养老金为主要经济来源 0.032（1.14） 0.051**（2.16） 0.051**（2.16） 0.064***（2.81）

　　以子女为主要经济来源 −0.017（−0.45） −0.003（−0.09） 0.027（0.83） −0.024（−0.79）

　　以储蓄为主要经济来源 −0.026（−1.14） −0.019（−0.99） −0.039**（−2.43） −0.033**（−2.20）

　　以其他为主要经济来源 0.019（0.59） −0.00（−0.00） −0.034（−1.36） −0.002（−0.09）

　　以家庭为主要经济来源 −0.048（−1.25） −0.028（−0.83） −0.015（−0.47） −0.063**（−2.12）

2.3 心理卫生情况

　　抑郁倾向 −0.093（−1.39） −0.108**（−2.12） −0.131**（−2.52） −0.153**（−2.29）

　　生活满意度 0.056（0.88） 0.016（0.36） 0.042（0.84） 0.095**（2.10）

　　注：表中只列出了 DDPSM 的估计结果，并且没有详列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下表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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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DID 模型（SDID），以及参照张晔等人（2016）的研究，将倾向分值作为控制变量加入 DID 方程，

对前文分析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相关估计结果基本类似于 DDPSM 分析，初步验证了上述实证

结果的稳健性。

在调整研究样本上，为了提高估计精度，本文删除了两期调查数据中配合程度较低以及认

知能力有障碍的 172 个样本（占比为 10.80%）。以此为基础，估计结果也基本与 DDPSM 分析一

致，说明前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另外，老年人的死亡可能会导致前文研究样本的损耗偏误（程

令国等，2013），所以本文还估计了新农保对老人死亡率和临终养老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农

保改善了临终老人的养老状况，样本损耗不会影响前文研究结论。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长期以来，家庭养老是农村养老的主要形式，其中传统的代际功能关系是实现家庭养老的

前提和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经济发展以及法律政策、宗规族训和惯习道德等维系传统代

际功能关系的制度逐渐弱化，农村养老问题日益严峻。为此，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养老制度改革，

其中 2009 年的新农保改革被寄予了厚望，也是最为重要的改革组成部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

入，新农保养老保障作用成为了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本文论证了新农保对多功能代际关系

进而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有利于全面认识此次改革的实际效果。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伴随养老金公共投资部分的增长及其对代际向上经济支持的“挤入”

效应，新农保显著提高了农村老人的经济收入进而改善了其养老状况。第二，按照代际支持的跨

期平衡原则以及农村养老的经济资源偏好，新农保在提高农村老人经济收入的同时，降低了代

际向上的时间支持，从而改变了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第三，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存在时滞和群

体差异，低收入、不健康和独居老人对养老金的反映更为敏感，预期能够获得更大、更加显著的

改革成效。

据此，为了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第一，要进一步增加对养老金的公共投资，使农村老人的经

济收入达到更高水平，以更为有效地提高其养老质量；第二，要调整“捆绑式”参保要求，减少子

女向上的隐性转移支付，让子女在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使新农保真正成为

农村家庭养老的扩展、补充而非替代；第三，要扩大低收入、不健康和独居老人的参保比例，优化

养老资源的配置结构，增强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三代或多代同堂的家庭不断增加，这将形

成多层代际关系并存的局面。那么，以多层代际关系为基础，分析隔代照料、养老示范及代际支

持平衡等问题，有利于更为精确地评估新农保的养老保障作用，也应该是未来相关研究的重要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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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recent years，low fertility rate，population aging，population mobility and urbanization
have constituted a huge thrust to the chang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rural households，and inhib-
ited the function of family support for the rural elderly. Therefore，the government proposed New Rural Pen-
sion Scheme （NRPS） in 2009，which was placed high hopes o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ural elderly care.
With the gradual deepening of NRPS，it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the government that
whether NRPS has changed the family support mode decided by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of rural
families and finally improved the life quality of the rural elderly.
　　At present，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expectation of soci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many scholars
have emphaticall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NRPS on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thus investigating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NRPS on rural family support for the rural elderly. However，on the one hand，family
support is the result of long-term natural evolution，restrict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morality，culture and
law，which is difficult to be replaced in the short term. On the other hand，family support covers the two-way
intergenerational flow of multiple resources. It easily leads to misjudgment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NRPS by
analyzing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transfer alone. In view of the above，regarding NRPS as a beneficial sup-
plement to rural family support，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NRPS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n on the life quality and the rural family support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ar-
ents and children. It is certainly conducive to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actual effects of NRPS.
　　The results show that：First，NRPS enhances the income of the rural elderly and improves their life qual-
ity by increasing public subsidies and child economic support. Second，according to the intergenerational bal-
ance principl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the economic resource preference of the rural elderly，NRPS
will reduce time support of children while improving the income of the rural elderly，thus changing the rural
family support mode. Third，the security role of NRPS has obvious time delay and group differences in the im-
plementation effect，that is，the elderly who are low-income，aged or living alone are more likely to benefit
from it.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by using the fixed effects model （FE），difference-in-differ-
ences model （DID）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DPSM），then verifies the
robustness by changing the empirical strategy and adjusting the sample.
　　Therefore，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elderly care，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public investment
in pensions to improve the income of the rural elderly，so that their quality of life will be enhanced more effi-
ciently. Besides，“bundled” requirement must be adjusted to reduce economic transfer from children and let the
children play a greater role in daily care and spiritual comfort. NRPS should become a supplement rather than
a replacement of rural family support. Moreover，it is important to expand the proportion of low-income，un-
healthy and living alone elderly people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structure of old-age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the security function of NRPS.

Key words:  NRP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amily support mode； life quality of the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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